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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資通系統－使用者條款、資訊安全與隱私權政策 

親愛的使用者，歡迎您使用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網站」（以下簡稱本系統）。 

本院尊重並保護您在使用本系統時的資訊安全與隱私權，特制訂本系統使

用者條款、資訊安全與隱私權政策(以下簡稱本政策)。 

為了幫助您瞭解本系統如何保護您在使用網站時各項服務的安全，及如何

蒐集、處理、利用及保護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請您仔細閱讀本政策之所有內

容。 

當您開始使用本系統時，即表示您已閱讀、了解並同意接受本政策所載之

使用者條款、資訊安全與隱私權相關規定。 

若您為法定未成年人，則應請您的父母或監護人閱讀、了解並同意本政策

之所有內容，方得使用本系統。當您使用本系統時，即推定您的父母或監護人

已閱讀、了解並同意接受本系統政策之所有內容。 

一、 適用範圍 

本政策僅適用於您使用本系統時，所涉及的使用者權利、義務，以及

資訊安全相關規定、個人資料蒐集、處理、利用與保護，不適用於您經由

本系統搜尋連結至其他系統或網站後，所進行之活動。 

二、 使用者權利與義務 

(一)您使用本系統享有以下權利： 

1. 依本院規定合法存取與使用本系統的功能及資源。 

2. 獲得本院提供的技術支援與協助。 

3. 提出系統改善建議與意見。 

4. 享有透明的政策說明及資訊安全保障。 

5. 個人資料依據本政策受到保護。 

(二)您使用本系統應履行以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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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系統時，您須遵循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資通安

全管理法」、「著作權法」、「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及「中央研究院

資通安全管理規範實施要點」所訂之相關使用原則與規定，禁止濫用

本系統。 

三、 資訊安全管理與個人資料保護 

(一)本院遵循「中央研究院資通安全管理規範實施要點」及「中央研究院

個人資料保護暨安全維護規範實施要點」辦理本系統資訊安全管理與

個人資料保護，包括人員管理、存取控制、網路安全、電子資料安

全、資安事件應變機制及定期稽核等資安管理措施。 

(二)若您使用本系統時發現疑似資安事件，請依本政策第十條所載聯絡方

式通報本院，並詳述事件發生之時間、地點、涉及系統、影響範圍及

相關現象；若本院自主發現資安事件，亦得視需要請您配合調查與處

理，本院將依事件嚴重性採取適當之應變措施。 

四、 個人資料的蒐集、處理及利用方式 

(一)單純在本系統的瀏覽及檔案下載行為，本系統僅會自動紀錄網路連線

資訊，並不會另行蒐集任何有關個人的身分資料。 

(二)本系統會自動記錄網路連線資訊，包括但不限於使用者 IP 位址、上

網時間，以及在本系統內所瀏覽的網頁等資料，這些資料僅作為資訊

安全、平時維運、稽核管理之特定目的用途，及供本系統管理單位作

為內容與系統改進評估及服務流量與網路行為調查的總量分析，以利

於提昇本系統的服務品質，並不會對個別使用者進行分析。 

(三)當您使用本系統時，您所提供之資料，本院將遵循中華民國「個人資

料保護法」、「中央研究院資通安全管理規範實施要點」、「中央研究院

個人資料保護暨安全維護規範實施要點」及相關法令規定，進行處理

及利用。 

五、 對外的相關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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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的網頁提供其他系統或網站的網路連結，您也可經由本系統所

提供的連結，點選進入其他系統或網站。但該連結系統或網站不適用本政

策，建議您另行詳閱該等系統或網站中的使用者條款、資訊安全與隱私權

政策，以保障您的權益。 

六、 數位存根(cookies)的使用 

為了提供您最佳的服務，本系統會在您使用的瀏覽器中放置並取用數

位存根，若您不願接受數位存根的寫入，您可在您使用的瀏覽器功能項中

設定隱私權等級為高，即可拒絕數位存根的寫入，但可能會導致本系統某

些功能無法正常執行。 

七、 個人資料當事人的權利 

(一)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您享有以下權利： 

1. 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料。 

2. 請求製給資料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更正資料。 

4. 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5. 請求刪除個人資料。 

(二)如欲行使上述權利，請依本政策所載聯絡方式提出申請。本院將於規

定期限內回覆，惟若涉及法律限制或特殊情況，可能無法完全滿足您

的要求。 

八、 免責聲明 

(一)系統可用性 

本院致力於維持本系統可用性，但不保證服務不中斷、即時或無錯

誤。本院保留維護、更新或暫停服務的權利，並將盡可能事先通知。 

(二)資料正確性 

本系統努力提供正確資訊，但不保證絕對準確與完整，使用者應自

行評估資訊的可靠性並承擔相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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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連結 

本系統網頁所提供的連結可能連結至其他系統或網站，本院對其內

容、政策或安全性不負任何責任。 

(四)不可抗力 

因天災、戰爭、政府法令變更等不可抗力導致本系統服務中斷，本

院不負賠償責任。 

九、 政策修訂 

本院得因應法規變更、技術進展或營運需求修訂本政策。修訂版本將

公告於本系統中並自公告日起生效。請定期查閱，以確保知悉最新內容。 

十、 聯絡方式 

如對本政策有任何疑問或需行使權利，請透過以下方式聯繫： 

(一)電子郵件：htfeng@sinica.edu.tw 

(二)電話：(02) 2787-2210 

(三)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00（國定假日除外） 

(四)地址：115201 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 128 號 中央研究院資訊服

務處 


